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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87  证券简称：江苏舜天   公告编号：临 2024-020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市场禁入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江苏舜天”）于 2022年 11月

4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

0382022008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

对公司立案，详见公司临 2022-035号《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

告知书的公告》。 

2023年 6月 30日，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

《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23〕37号），详见公司临 2023-039

号《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

告》。 

近日，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2024〕41号）及《市场禁入决定书》（〔2024〕10号），现将主要

内容公告如下： 

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主要内容 

当事人：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住所：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软件大道

21号 B座。 

高松，男，1971年 2月出生，时任江苏舜天董事、总经理、董事长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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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生春，男，1978年 2月出生，时任江苏舜天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总

经理等职务。 

王重人，男，1973年 11 月出生，时任江苏舜天财务部副经理、财务部经理、

副总经理等职务。 

李焱，女，1974年 12月出生，时任江苏舜天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赵凡，男，1989年 8月出生，时任江苏舜天合川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

经理等职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会对

江苏舜天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

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应当事人江苏舜天、

高松、桂生春、王重人、李焱、赵凡的要求，我会于 2023年 10月 17日举行了

听证会，听取了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陈述申辩意见。2024年 3月 22日，上述当

事人申请撤回听证和陈述申辩。本案现已调查、审理终结。 

经查明，江苏舜天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一）江苏舜天参与专网通信虚假自循环业务情况 

2009年起，江苏舜天与隋某力洽谈开展专网通信业务（即隋某力组织开展

的自循环业务，江苏舜天内部称通讯器材内贸业务）。江苏舜天与上游供应商以

及下游客户的业务洽谈、合同签订、发票流转、资金收付、货物验收等环节主要

由江苏舜天业务人员与隋某力方人员对接，且合同模板、产品、型号、购销价格、

物流等由隋某力一方提供。江苏舜天向隋某力催要通讯器材业务尾款，隋某力控

制的公司为通讯器材业务货款提供担保、支付尾款。江苏舜天参与的专网通信业

务中曾出现上下游企业均由隋某力或其他同一主体控制的情况，隋某力控制的公

司或其他同一公司既作为江苏舜天供应商又作为客户交替出现。 

经查，江苏舜天参与的隋某力主导的专网通信业务，实质是合同、资金、票

据流转构成闭环的虚假自循环业务，无商业实质，不应确认相应的营业收入、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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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成本及利润。江苏舜天在隋某力主导的专网通信业务中垫资（少部分业务作为

通道），不承担产品风险，根据垫资规模和期限获取利润。江苏舜天知悉其在专

网通信业务中的垫资作用，且应当知悉其开展的专网通信业务是虚假自循环业务。 

（二）江苏舜天 2009 年至 2021 年年度报告虚假记载情况 

江苏舜天通过参与通讯器材内贸虚假自循环业务，2009年至 2021年年度报

告共计虚增营业收入 10,333,448,392.98元，虚增营业成本 9,398,996,635.72元，

虚增利润总额 934,451,757.26元。其中： 

2009年年报虚增营业收入 156,498,376.07元，虚增营业成本 151,597,880.30

元，虚增利润总额 4,900,495.77元，虚增营业收入占当年年报披露营业收入的

3.77%，虚增利润总额占当年披露利润总额的 8.69%。 

2010年年报虚增营业收入 324,680,384.70元，虚增营业成本 307,117,384.62

元，虚增利润总额 17,563,000.08元，虚增营业收入占当年年报披露营业收入的

5.83%，虚增利润总额占当年披露利润总额的 52.52%。 

2011年年报虚增营业收入 439,362,648.95元，虚增营业成本 401,183,581.47

元，虚增利润总额 38,179,067.48元，虚增营业收入占当年年报披露营业收入的

7.41%，虚增利润总额占当年披露利润总额的 51.12%。 

2012年年报虚增营业收入1,143,696,580.99元，虚增营业成本1,051,275,717.43

元，虚增利润总额 92,420,863.56元，虚增营业收入占当年年报披露营业收入的

19.95%，虚增利润总额占当年披露利润总额的 132.86%。 

2013年年报虚增营业收入1,169,640,166.32元，虚增营业成本1,096,542,042.37

元，虚增利润总额 73,098,123.95元，虚增营业收入占当年年报披露营业收入的

20.17%，虚增利润总额占当年披露利润总额的 18.26%。 

2014年年报虚增营业收入1,108,470,170.54元，虚增营业成本1,038,223,035.03

元，虚增利润总额 70,247,135.51元，虚增营业收入占当年年报披露营业收入的

19.19%，虚增利润总额占当年披露利润总额的 5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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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年报虚增营业收入1,495,996,753.28元，虚增营业成本1,367,440,895.74

元，虚增利润总额 128,555,857.54 元，虚增营业收入占当年年报披露营业收入的

25.61%，虚增利润总额占当年披露利润总额的 88.68%。 

2016年年报虚增营业收入 837,819,999.91元，虚增营业成本 696,192,478.97

元，虚增利润总额 141,627,520.94元，虚增营业收入占当年年报披露营业收入的

17.64%，虚增利润总额占当年披露利润总额的 110.51%。 

2017年年报虚增营业收入 882,007,949.22元，虚增营业成本 777,011,141.34

元，虚增利润总额 104,996,807.88元，虚增营业收入占当年年报披露营业收入的

16.04%，虚增利润总额占当年披露利润总额的 74.24%。 

2018年年报虚增营业收入 426,024,840.24元，虚增营业成本 380,149,826.73

元，虚增利润总额 45,875,013.51元，虚增营业收入占当年年报披露营业收入的

7.94%，虚增利润总额占当年披露利润总额的 29.20%。 

2019年年报虚增营业收入 764,429,653.89元，虚增营业成本 723,449,307.48

元，虚增利润总额 40,980,346.41元，虚增营业收入占当年年报披露营业收入的

16.54%，虚增利润总额占当年披露利润总额的 10.13%。 

2020年年报虚增营业收入1,494,153,988.91元，虚增营业成本1,408,813,344.24

元，虚增利润总额 85,340,644.67 元，虚增营业收入占当年年报披露营业收入的

34.13%，虚增利润总额占当年披露利润总额的 32.49%。 

2021年年报虚增营业收入 90,666,879.96元，虚增利润总额 90,666,879.96元，

虚增营业收入占当年年报披露营业收入的 2.34%，虚增利润总额占当年披露利润

总额绝对值的 16.23%。 

2022年 4月 30日，江苏舜天发布《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差错更

正的公告》，将通讯器材业务的收入确认方法由总额法调整为净额法，对 2009

年至 2020年年度报告进行了追溯调整，该公告中调整后的财务数据仍存在虚假

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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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松 2016年 12月至 2018年 3月任江苏舜天董事兼总经理，2018年 3月至

2019年 8月任江苏舜天总经理，2018年 3月至今任江苏舜天董事长。高松任董

事长期间，全面负责江苏舜天管理工作。高松分别在 2014年 9月至 2015年 5

月、2016年 12月至 2018年 9月分管、审批通讯器材内贸业务，在 2018年至 2021

年与隋某力洽谈合作通讯器材业务。高松知悉通讯器材业务由隋某力安排、上下

游企业由隋某力指定，并向隋某力催款，在隋某力资金链断裂、江苏舜天出现应

收账款逾期风险时，高松主动提出收回尾款后立即安排新业务，以帮助隋某力渡

过危机。高松在江苏舜天 2016年至 2021年年度报告上签字。 

桂生春 2017年 11月至 2018年 9月任江苏舜天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2018

年 9月至 2019年 9月任江苏舜天副总经理，2019年 9月至 2020年 12月任江苏

舜天副总经理（代行总经理职责），2020年 12月至今任江苏舜天总经理。桂生

春任江苏舜天时任副总经理（代行总经理职责）、总经理期间，负责江苏舜天业

务经营，2018年 9月起分管、审批通讯器材内贸业务，在 2018年至 2021年与

隋某力洽谈合作通讯器材业务，并在回款出现问题时负责向隋某力催款。桂生春

在江苏舜天 2017年至 2021年年度报告上签字。 

王重人2014年2月至2015年2月任江苏舜天财务部副经理(主持日常工作)，

2015年 2月至 2022年 3月任江苏舜天财务部经理，2021年 7月至 2022年 3月

任江苏舜天副总经理。王重人作为江苏舜天会计机构负责人，长期负责会计政策、

会计核算、财务报告编制工作，其知悉江苏舜天在通讯器材内贸业务中的主要作

用是垫付资金，只关注资金收回，未能发现和阻止江苏舜天信息披露违法行为。

王重人在江苏舜天 2015年至 2021年年度报告上签字。 

李焱 2018年 9月至今任江苏舜天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负责江苏舜天信

息披露、法务、风险控制工作，负责审核通讯器材内贸业务合同、把控业务风险，

参与通讯器材内贸业务风险处置工作，其未能发现和阻止江苏舜天信息披露违法

行为。李焱在江苏舜天 2018年至 2021年年度报告上签字。 

赵凡时任江苏舜天合川分公司负责人，2018年 6月至 2021年负责江苏舜天

通讯器材内贸虚假业务的具体执行，其负责的合川分公司财务数据是江苏舜天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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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报表重要组成部分。 

上述违法事实，有江苏舜天相关公告、财务报告、工商资料、财务资料、合

同文件、银行流水、相关客户和供应商提供的资料和情况说明、审计机构提供的

文件资料和情况说明、相关人员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我会认为，江苏舜天披露的 2009年至 2021年年度报告和 2022年 4月 30

日的会计差错更正公告存在虚假记载，违反《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

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违法行为。高松、桂生春、王重人、

李焱未勤勉尽责，违反《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

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情形。时任合川分公司负责人赵凡参与通讯器材业务，

其行为与江苏舜天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综合考虑上述人员在信息

披露违法行为发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职务、具体职责及履行职责情况、知情程

度、专业背景等，高松、桂生春是江苏舜天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王重人、李焱、赵凡是江苏舜天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江苏舜天在申辩材料和听证过程中提出：其一，江苏舜天不知悉、也不应当

知悉专网通信业务是虚假自循环业务。一是该业务有真实货物流转；二是认定“隋

某力主导的专网通信业务实质是虚假自循环业务”的证据不足；三是即使认为隋

某力控制专网通信业务是虚假自循环业务，也不等同于江苏舜天的业务也虚假，

江苏舜天是隋某力专网通信骗局的受害者。其二，江苏舜天通讯器材业务虽具有

“垫资”属性，但并不代表该业务不是真实贸易业务。一是贸易商的“垫资”行

为具有商业合理性；二是贸易中的“垫资”行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禁止性规

定和监管规定；三是贸易业务的“垫资”属性并不影响收入确认。其三，江苏舜

天作为贸易商没有义务、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穿透核查，客观上无法发现案涉

业务是虚假自循环业务。其四，江苏舜天已根据监管指导意见将业务收入确认方

法由总额法调整为净额法，将真实流入企业的经济利益确认为利润总额并无不当。

并且《事先告知书》计算虚增利润总额时未扣除相关费用。其五，《事先告知书》

对江苏舜天的量罚过重。综上，江苏舜天请求免于处罚。 

高松在申辩材料和听证过程中提出：其一，没有与隋某力洽谈合作通讯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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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也没有安排、布置下属开展具体业务。其二，通讯器材相关产品具有真实

的供需关系和应用场景；将通讯器材业务整体情况发给隋某力并无不妥。其三，

联系隋某力催款，是相信隋某力有影响力来协调军方用户及客户付款。其与隋某

力沟通催款时的聊天内容并非意图为隋某力提供资金，更非知悉虚假自循环。其

四，积极配合监管部门，及时采取措施，有效压降了资金风险敞口，已勤勉尽责。

综上，高松请求免于处罚。 

桂生春在申辩材料和听证过程中提出：其一，隋某力蓄意诈骗，进行了大量

实地考察工作，无法发现隋某力控制的虚假自循环业务。其二，与隋某力的接触

并无异常，主要是礼节性拜访，没有洽谈具体业务。其三，隋某力的身份角色和

影响力能够帮助催款，故向其催款，是勤勉尽责的表现，并无异常。其四，在分

管、审批通讯器材业务中，采取背景调查等措施积极履职，已勤勉尽责。综上，

桂生春请求免于处罚。 

王重人在申辩材料和听证过程中提出：其一，2021年 7月前，仅为江苏舜

天中层干部，薪资待遇以及年度考核方式与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存在明显差别，并

非江苏舜天的高级管理人员，更不是江苏舜天的财务负责人。其二，王重人不分

管通讯器材业务，未与隋某力方对接。即使根据王重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的身

份认定其知悉“垫资”,也不应当据此推定其能发现或知悉通讯器材业务实际由

隋某力控制。其三，王重人积极化解危机并配合监管要求，调整收入确认方法，

已勤勉尽责。综上，王重人请求免于处罚。 

李焱在申辩材料和听证过程中提出：其一，通讯器材业务合同相较于江苏舜

天其他业务合同不存在明显异常，其差异是基于不同业务的实际需要而产生的。

其二，李焱不分管通讯器材业务和财务，从未与隋某力及隋方人员交往，其对通

讯器材业务已充分关注，并采取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不存在未勤勉尽责的情况。

其三，隋某力专网通信案件的复杂和隐蔽程度极高，李焱依职权所能获取的信息

内容、渠道和调查手段有限，不可能发现，其无主观过错。其四，对比其他同类

案件，本案量罚过重。综上，李焱请求免于行政处罚。 

赵凡在申辩材料和听证过程中提出：其一，赵凡入职时通讯器材业务已经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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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六年，其并不知悉通讯器材业务虚假，且忠实、勤勉地履行了岗位职责，对于

该业务的开展无主观过错。其二，赵凡于 2020 年 3月担任合川分公司副总经理，

并非负责人，也非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不是江苏舜天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综上，赵凡请求免于行政处罚。 

针对江苏舜天的申辩意见，经复核，我会认为： 

其一，综合隋某力本人的供述及专网通信系列案件调查取证情况等主客观证

据，认定江苏舜天参与的隋某力主导的专网通信业务为虚假自循环业务并无不当。

一是江苏舜天参与的专网通信业务链条中，其上下游企业及其业务，均由隋某力

指定或从其指定的公司中选择，且业务穿透后，发起端或终端企业也均由隋某力

或其他同一主体控制。二是隋某力方承认专网通信产品仅是道具，没有实际使用

价值和第三方市场。 

其二，江苏舜天参与的通讯器材内贸业务存在多项异常。一是如本决定书违

法事实认定部分所述，江苏舜天开展的通讯器材内贸业务与隋某力深度绑定，合

同条款中风险承担等内容与江苏舜天开展的其他贸易业务存在明显区别；隋某力

控制的公司为该业务提供资金担保、实际支付货款，但江苏舜天的其他贸易业务

不存在此情况。二是 2017年以前，江苏舜天的通讯器材内贸业务曾发生上下游

企业均为隋某力控制，或者均由同一主体控制的情况。2017年前后，江苏舜天

作为国企被要求清理融资性贸易，江苏舜天更换了通讯器材内贸业务的直接上下

游的供应商、客户，但穿透后的上下游企业或者业务仍由隋某力控制，江苏舜天

实际上仍继续参与隋某力主导的专网通信业务。三是专网通信业务风险爆发后，

高松、桂生春直接向隋某力催要尾款；高松主动提出开展新业务以帮助隋某力渡

过资金危机，高松在与隋某力的微信聊天中提及“等待着新客户、新产品、新循

环”“存量资金稳定循环”等信息。四是 2009年至 2021年江苏舜天的通讯器材

内贸业务产品均未进入其仓库，江苏舜天不负责物流，未进行过存货管理，没有

出入库单据和物流单据。当事人提及的验货照片并不能证明货物的真实流转情况。

五是隋某力控制的公司或其他同一公司在通讯器材业务中既作为江苏舜天上游

供应商又作为下游客户交替出现。对于上述异常，江苏舜天如果保持合理谨慎，

应当能够知悉其参与的通讯器材内贸业务是虚假自循环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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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客观上，江苏舜天的通讯器材业务的合同、资金和票据最终构成闭环，

无真实货物流转，相关交易是虚假的。该业务实际上是以贸易为掩饰的资金融通

业务，无商业实质。通讯器材相关收入、成本、利润均为虚假，不应予以确认。

江苏舜天主张扣除的费用属于日常运营支出，已实际发生并入账，并且相关费用

是因开展违法违规活动而发生的，在计算虚增利润时予以扣除没有事实和法律依

据。 

综上，我会对江苏舜天的申辩意见不予采纳。 

针对高松提出的申辩意见，经复核，我会认为：其一，高松自 2016年历任

江苏舜天总经理、董事长，在案证据能够证明其自 2014年起就分管、审批或参

与洽谈通讯器材内贸业务，其职务职责与该业务高度关联。其二，为避免相关业

务应收账款逾期，高松主动提出“还旧借新”的办法帮助隋某力渡过资金危机，

并主动向隋某力提供业务及资金路径，并非其所称仅是协调催款。其三，高松对

其与隋某力微信聊天记录中提及的“新循环”等内容无合理解释。其四，根据相

关通讯记录，高松并非请求隋某力协调催款，而是直接向隋某力催要尾款。其五，

高松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勤勉尽责。综上，我会对高松的申辩意见不予采

纳。 

针对桂生春的申辩意见，经复核，我会认为：其一，2018年至 2021 年桂生

春作为江苏舜天总经理，代表江苏舜天与隋某力洽谈通讯器材内贸业务事宜。

2018年 9月至 2021年 7月，桂生春分管、审批通讯器材内贸业务，知悉江苏舜

天业务人员与隋某力下属磋商具体业务，其职务职责与通讯器材内贸业务高度关

联。其二，根据相关通讯记录，桂生春并非协调催款，而是直接向隋某力催要尾

款。其三，桂生春对通讯器材内贸业务开展过程中的诸多异常事项未能予以充分

关注，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对于通讯器材内贸业务相关事项已勤勉尽责。

综上，我会对桂生春的申辩意见不予采纳。 

针对王重人的申辩意见，经复核，我会认为：其一，江苏舜天在 2015年至

2021年年报中均披露王重人为高级管理人员，王重人在相关年报上签字，薪资

待遇以及年度考核方式等差异不足以否定王重人高级管理人员的身份。其二，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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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在案证据，其知悉通讯器材内贸业务中江苏舜天不承担存货风险及履约责任而

是主要承担了资金风险，其职务职责与信息披露违法事项高度关联。其三，王重

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对于通讯器材内贸业务相关事项已勤勉尽责。综上，

我会对王重人的申辩意见不予采纳。 

针对李焱提出的申辩意见，经复核，我会认为：其一，李焱作为江苏舜天董

事会秘书、副总经理，2018年 9月至 2021年底负责审核通讯器材业务合同，2019

年起负责组织召开风控会，对通讯器材业务风险进行把控，其职务职责与通讯器

材内贸业务高度关联。其二，李焱对通讯器材内贸业务开展过程中的诸多异常事

项未能予以充分关注，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对于通讯器材内贸业务相关事

项已勤勉尽责。综上，我会对李焱的申辩意见不予采纳。 

针对赵凡提出的申辩意见，经复核，我会认为：其一，赵凡在负责通讯器材

内贸业务的具体执行过程中，知悉通讯器材内贸业务的资金、货物的流转链条，

能够发现部分业务的最终上下游为同一主体控制的公司。其二，赵凡作为江苏舜

天通讯器材内贸业务的主要执行者，其行为与信息披露违法有直接因果关系，认

定其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并无不当。综上，我会对赵凡的申辩意见不予采纳。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

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我会决定： 

一、对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 1,000万元罚款； 

二、对高松给予警告，并处以 150万元罚款； 

三、对桂生春给予警告，并处以 100万元罚款； 

四、对王重人、李焱、赵凡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60万元罚款。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日内，将罚款汇交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开户银行：中信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账号：7111010189800000162，

由该行直接上缴国库，并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送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委员会办公室备案。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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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

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

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二、《市场禁入决定书》的主要内容 

当事人：高松，男，1971年 2月出生，时任江苏舜天董事、总经理、董事

长等职务。 

依据《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会对江苏舜天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

立案调查、审理，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市场禁入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

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应当事人高松的要求，我会于 2023年 10月 17日举行了

听证会，听取了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陈述申辩意见。2024年 3月 22日，当事人

申请撤回听证和陈述申辩。本案现已调查、审理终结。 

经查明，江苏舜天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一）江苏舜天参与专网通信虚假自循环业务情况 

2009年起，江苏舜天与隋某力洽谈开展专网通信业务（即隋某力组织开展

的自循环业务，江苏舜天内部称通讯器材内贸业务）。江苏舜天与上游供应商以

及下游客户的业务洽谈、合同签订、发票流转、资金收付、货物验收等环节主要

由江苏舜天业务人员与隋某力方人员对接，且合同模板、产品、型号、购销价格、

物流等由隋某力一方提供。江苏舜天向隋某力催要通讯器材业务尾款，隋某力控

制的公司为通讯器材业务货款提供担保、支付尾款。江苏舜天参与的专网通信业

务中曾出现上下游企业均由隋某力或其他同一主体控制的情况，隋某力控制的公

司或其他同一公司既作为江苏舜天供应商又作为客户交替出现。 

经查，江苏舜天参与的隋某力主导的专网通信业务，实质是合同、资金、票

据流转构成闭环的虚假自循环业务，无商业实质，不应确认相应的营业收入、营

业成本及利润。江苏舜天在隋某力主导的专网通信业务中垫资（少部分业务作为

通道），不承担产品风险，根据垫资规模和期限获取利润。江苏舜天知悉其在专

网通信业务中的垫资作用，且应当知悉其开展的专网通信业务是虚假自循环业务。 



 12 

（二）江苏舜天 2009 年至 2021 年年度报告虚假记载情况 

江苏舜天通过参与通讯器材内贸虚假自循环业务，2009年至 2021年年度报

告共计虚增营业收入 10,333,448,392.98元，虚增营业成本 9,398,996,635.72元，

虚增利润总额 934,451,757.26元。其中： 

2009年年报虚增营业收入 156,498,376.07元，虚增营业成本 151,597,880.30

元，虚增利润总额 4,900,495.77元，虚增营业收入占当年年报披露营业收入的

3.77%,虚增利润总额占当年披露利润总额的 8.69%。 

2010年年报虚增营业收入 324,680,384.70元，虚增营业成本 307,117,384.62

元，虚增利润总额 17,563,000.08元，虚增营业收入占当年年报披露营业收入的

5.83%,虚增利润总额占当年披露利润总额的 52.52%。 

2011年年报虚增营业收入 439,362,648.95元，虚增营业成本 401,183,581.47

元，虚增利润总额 38,179,067.48元，虚增营业收入占当年年报披露营业收入的

7.41%,虚增利润总额占当年披露利润总额的 51.12%。 

2012年年报虚增营业收入1,143,696,580.99元，虚增营业成本1,051,275,717.43

元，虚增利润总额 92,420,863.56 元，虚增营业收入占当年年报披露营业收入的

19.95%,虚增利润总额占当年披露利润总额的 132.86%。 

2013年年报虚增营业收入1,169,640,166.32元，虚增营业成本1,096,542,042.37

元，虚增利润总额 73,098,123.95元，虚增营业收入占当年年报披露营业收入的

20.17%,虚增利润总额占当年披露利润总额的 18.26%。 

2014年年报虚增营业收入1,108,470,170.54元，虚增营业成本1,038,223,035.03

元，虚增利润总额 70,247,135.51元，虚增营业收入占当年年报披露营业收入的

19.19%,虚增利润总额占当年披露利润总额的 55.38%。 

2015年年报虚增营业收入1,495,996,753.28元，虚增营业成本1,367,440,895.74

元，虚增利润总额 128,555,857.54元，虚增营业收入占当年年报披露营业收入的

25.61%,虚增利润总额占当年披露利润总额的 8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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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年报虚增营业收入 837,819,999.91元，虚增营业成本 696,192,478.97

元，虚增利润总额 141,627,520.94元，虚增营业收入占当年年报披露营业收入的

17.64%,虚增利润总额占当年披露利润总额的 110.51%。 

2017年年报虚增营业收入 882,007,949.22元，虚增营业成本 777,011,141.34

元，虚增利润总额 104,996,807.88元，虚增营业收入占当年年报披露营业收入的

16.04%,虚增利润总额占当年披露利润总额的 74.24%。 

2018年年报虚增营业收入 426,024,840.24元，虚增营业成本 380,149,826.73

元，虚增利润总额 45,875,013.51元，虚增营业收入占当年年报披露营业收入的

7.94%,虚增利润总额占当年披露利润总额的 29.20%。 

2019年年报虚增营业收入 764,429,653.89元，虚增营业成本 723,449,307.48

元，虚增利润总额 40,980,346.41元，虚增营业收入占当年年报披露营业收入的

16.54%,虚增利润总额占当年披露利润总额的 10.13%。 

2020年年报虚增营业收入1,494,153,988.91元，虚增营业成本1,408,813,344.24

元，虚增利润总额 85,340,644.67 元，虚增营业收入占当年年报披露营业收入的

34.13%,虚增利润总额占当年披露利润总额的 32.49%。 

2021年年报虚增营业收入 90,666,879.96元，虚增利润总额 90,666,879.96元，

虚增营业收入占当年年报披露营业收入的 2.34%,虚增利润总额占当年披露利润

总额绝对值的 16.23%。 

2022年 4月 30日，江苏舜天发布《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差错更

正的公告》,将通讯器材业务的收入确认方法由总额法调整为净额法，对 2009

年至 2020年年度报告进行了追溯调整，该公告中调整后的财务数据仍存在虚假

记载。 

高松 2016年 12月至 2018年 3月任江苏舜天董事兼总经理，2018年 3月至

2019年 8月任江苏舜天总经理，2018年 3月至今任江苏舜天董事长。高松任董

事长期间，全面负责江苏舜天管理工作。高松分别在 2014年 9月至 2015年 5

月、2016年 12月至 2018年 9月分管、审批通讯器材内贸业务，在 2018年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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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与隋某力洽谈合作通讯器材业务。高松知悉通讯器材业务由隋某力安排、上下

游企业由隋某力指定，并向隋某力催款，在隋某力资金链断裂、江苏舜天出现应

收账款逾期风险时，高松主动提出收回尾款后立即安排新业务，以帮助隋某力渡

过危机。高松在江苏舜天 2016年至 2021年年度报告上签字。 

上述违法事实，有江苏舜天相关公告、财务报告、工商资料、财务资料、合

同文件、银行流水、相关客户和供应商提供的资料和情况说明、审计机构提供的

文件资料和情况说明、相关人员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我会认为，江苏舜天披露的 2009年至 2021年年度报告和 2022年 4月 30

日的会计差错更正公告存在虚假记载，违反《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

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违法行为。高松未勤勉尽责，违反《证

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情

形。高松是江苏舜天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高松在申辩材料和听证过程中提出：其一，没有与隋某力洽谈合作通讯器材

业务，也没有安排、布置下属开展具体业务。其二，通讯器材相关产品具有真实

的供需关系和应用场景；将通讯器材业务整体情况发给隋某力并无不妥。其三，

联系隋某力催款，是相信隋某力有影响力来协调军方用户及客户付款。其与隋某

力沟通催款时的聊天内容并非意图为隋某力提供资金，更非知悉虚假自循环。其

四，积极配合监管部门，及时采取措施，有效压降了资金风险敞口，已勤勉尽责。

综上，高松请求免于处罚。 

针对高松提出的申辩意见，经复核，我会认为：其一，高松自 2016年历任

江苏舜天总经理、董事长，在案证据能够证明其自 2014年起就分管、审批或参

与洽谈通讯器材内贸业务，其职务职责与该业务高度关联。其二，为避免相关业

务应收账款逾期，高松主动提出“还旧借新”的办法帮助隋某力渡过资金危机，

并主动向隋某力提供业务及资金路径，并非其所称仅是协调催款。其三，高松对

其与隋某力微信聊天记录中提及的“等待着新客户、新产品、新循环”“存量资

金稳定循环”等内容无合理解释。其四，根据相关通讯记录，高松并非请求隋某

力协调催款，而是直接向隋某力催要尾款。其五，高松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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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勤勉尽责。综上，我会对高松的申辩意见不予采纳。 

高松的违法情节严重，依据《证券法》第二百二十一条和《证券市场禁入规

定》（证监会令第 185 号）第三条第一项、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我会决定：对

高松采取 3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自我会宣布决定之日起，在禁入期间内，除不

得继续在原机构从事证券业务、证券服务业务或者担任原证券发行人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外，也不得在其他任何机构中从事证券业务、证券服务业

务或者担任其他证券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当事人如果对本市场禁入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日内向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个月内直接

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三、对公司可能产生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以及《行政处罚决定书》

陈述的情况，经公司自查，判断本次涉及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未触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 

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新旧规则适用的衔接安排第七

条规定，公司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提醒广大投资者特别关注。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财务状况良好。2022年度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01.68万元，2023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7,095.11万元，同比增长 18.22%，2024年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49.41万元；2022年末资产负债率为 51.06%，2023年末

资产负债率为 42.61%，2024年一季度末资产负债率为 43.95%。2024年，公司

将坚定发展导向，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

展”的工作总体思路，做强做优主业，增强核心功能、提高核心竞争力，不断提

质增效，推动公司发展行稳致远。 

4、公司为此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公司将认真吸取经验教训，加

强内部治理规范，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真实、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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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上

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七月六日 


